
重庆市渝北区财政局 
关于转发《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
委员会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征收管

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区发改委、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，维护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秩序。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印发了《关于政府信息公

开信息处理费征收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财综〔2021〕3

号），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政

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征收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（渝

财综〔2021〕3 号） 

 

 

 

重庆市渝北区财政局 

2021 年 2 月 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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